[請使用託運人/擔保函出具人之公司抬頭信紙列印]
冷凍櫃、冷藏櫃設定申請擔保函
船名： 
航次： 
訂艙號碼 (Booking No.)： 
裝貨單號 (S/O No.)： 
貨櫃號碼： 
貨物品名： 
貨櫃類型：☐20’RF  ☐40’RF  ☐40’RH
溫度設定：☐零上(+)   ℃ / ☐零下(-)   ℃
通風孔設定：☐關閉 / ☐開啟    CMH
是否需預冷：☐是 / ☐否

立擔保函人（即本訂艙之託運人、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向 貴公司申請裝載冷凍貨櫃/冷藏貨櫃，本公司明示聲明並保證絕對遵守下列條款：
(1) 本公司確認上述之溫度與通風參數，完全符合該貨物保鮮與運送之苛求。倘因本公司指示錯誤、不精確或不符貨物特性，致使貨物於運送途中發生變質、腐敗或毀損，相關風險與損失概由本公司自行承擔，貴公司不負任何責任。
(2) 本公司明示同意，自提領空櫃起至裝貨地點，及後續交櫃至貨櫃場之全部內陸拖運過程中，本公司負有維持冷鏈完整之義務。若本公司未使用配備發電機 (Genset) 之拖車板架進行運送，導致櫃內溫度波動而引發貨損，此等因未供電所致之損害，貴公司及承運人享有絕對之免責權 (Absolute Immunity)。
(3) 倘因本公司違反本擔保函任一規範，致使 貴公司、其關係企業、代理人或受僱人面臨任何第三方索賠，或受有實質損害時，本公司承諾負擔一切法律責任及絕對之損害填補責任。本公司保證，一經接獲 貴公司之書面請求 (Written Demand)，將立即且無條件全額支付並彌平所有相關損失及抗辯成本（包含但不限於合理之律師酬金、訴訟與仲裁費用）。
(4) 本擔保函之解釋、效力與適用均依循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。倘因本擔保函產生任何爭議，本公司同意排他性地提交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(HKIAC)」進行最終且具約束力之仲裁。
此致：
世邦國際航運有限公司 (TVL Shipping Co., Limited) 及其代理行、船舶所有人與運送人。
立擔保函人： 
法定代理人： 
聯絡電話： 
地址： 
（請加蓋公司與負責人印章）
西元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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